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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
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
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
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772）

二零二六年六月二十九日舉行的本公司

二零二六年第二次臨時股東會之投票表決結果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均為二零二六年六月八日的通函（「通函」）及臨時股
東會通告，以及本公司日期均為二零二六年六月十一日的補充通函（「補
充通函」）及臨時股東會補充通告。董事會欣然宣佈，於通函及補充通
函所載之所有提呈決議案已於二零二六年六月二十九日舉行之臨時
股東會以投票方式獲正式通過。

(I) 臨時股東會投票結果

江西贛鋒鋰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
宣佈，本公司二零二六年第二次臨時股東會（「臨時股東會」）已於二
零二六年六月二十九日（星期一）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江西省新余市渝
水區陽光大道2618號贛鋒鋰電綜合樓 805會議室舉行。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均為二零二六年六月八日的通函及臨時股東會通告，
以及本公司日期均為二零二六年六月十一日的補充通函及臨時股
東會補充通告。董事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
市規則」）第13.39(4)條欣然宣佈臨時股東會上的投票表決結果。除另
有指明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通函及補充通函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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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出席情況

於臨時股東會舉行日期，本公司已發行股份數目為 2,096,694,404股，
其中包括 1,613,593,699股A股及483,100,705股H股，即賦予持有人權利
出席臨時股東會及投票贊成或反對於臨時股東會上提呈的決議案
的股份總數。於臨時股東會當日，本公司並無持有任何上市規則定
義的庫存股份（包括任何持有或存放於中央結算系統的庫存股份）
且並無在臨時股東會上行使有關庫存股份的投票權，亦無持有任何
待註銷並就臨時股東會目的而將其排除在已發行股份總數之外的
購回股份。Futu Trustee Limited（本公司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受限制
股份單位計劃」）的受託人）及託管賬戶（其受益人為受限制股份單位
計劃的承授人），持有 4,202,150股H股未歸屬的附表決權股份（約佔本
公司已發行股份數目的 0.2004%），其已根據上市規則第 17.05A條於
臨時股東會上就任何決議案放棄投票。除上文所披露者外，依據上
市規則，概無股東被要求於臨時股東會放棄投票。概無其他方於通
函及補充通函表示擬於臨時股東會對任何提呈的決議案投反對票
或放棄投票。概無股份賦予股東權利出席臨時股東會並根據上市規
則第 13.40條所載規定須放棄投贊成票。出席臨時股東會並進行投票
的股東及股東代理人共計1,659人（包括親自出席現場會議或委託代
表及網絡投票），持有股份共計 762,685,364股，佔本公司股份總數的
36.3756%。本公司執行董事李良彬先生、王曉申先生、黃婷女士、獨
立非執行董事王金本先生、徐建章先生、劉崇亮先生親自或透過電
子通訊方式出席了臨時股東會。本公司執行董事沈海博先生、李承
霖先生、非執行董事羅榮女士、獨立非執行董事黃浩鈞先生及職工
董事廖萃女士因其他公務原因未能出席臨時股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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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股東會投票表決結果

下表載列於臨時股東會所提呈決議案的投票表決結果：

普通決議案

投票數

（佔投票總數的%）

贊成 反對 棄權 *

1. 建議使用自有資金開展衍生品
交易

761,637,241

99.8626%

865,643

0.1135%

182,480

0.0239%

由於出席臨時股東會的股東及委任代表所投票數中逾半數贊成該項決議案，
因此該項決議案作為普通決議案獲通過。

2. 建議修訂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
薪酬管理制度

760,465,465

99.7089%

1,979,219

0.2595%

240,680

0.0316%

由於出席臨時股東會的股東及委任代表所投票數中逾半數贊成該項決議案，
因此該項決議案作為普通決議案獲通過。

特別決議案

投票數

（佔投票總數的%）

贊成 反對 棄權 *

1. 建議修訂公司章程 761,612,129

99.8593%

886,255

0.1162%

186,980

0.0245%

由於出席臨時股東會的股東及委任代表所投票數中逾三分之二 (2/3)贊成該項
決議案，因此該項決議案作為特別決議案獲通過。

* 該等股東自願放棄投票並無需按上市規則規定放棄表決權。

上述臨時股東會的提呈決議案全文載於通函及補充通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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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票與律師見證情況

本公司的H股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為臨時股
東會的H股監票人，負責點票工作。

本次臨時股東會由漢坤律師事務所（上海分所）的律師見證，並出具
了法律意見書，認為臨時股東會的召集和召開程序、召集人和出席
會議人員資格及會議表決程序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東大會
規則》等中國法律、法規和規範性文件以及本公司《公司章程》的規定，
本次臨時股東會的表決結果合法有效。

承董事會命
江西贛鋒鋰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李良彬

中國‧江西
二零二六年六月二十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本公司執行董事李良彬先生、王曉申先
生、沈海博先生、黃婷女士及李承霖先生；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羅榮女士；
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王金本先生、黃浩鈞先生、徐建章先生及劉崇亮
先生；以及本公司職工董事廖萃女士。


